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有关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武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 10月 21日

武汉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补

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结合我市实际，

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应治尽治、利用为先、建管并重、共同缔

造”的基本思路，以污水不直排、分类就地处理、资源化利用为导向，

分区、分类、分级、分期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农村黑臭水体协同治理，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美丽武汉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突出重点，分类推进。有效衔接流域综合治理，合理确定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目标任务和时序安排，重点解决农民群众关心的生活污水治

理问题。

2.因地制宜，经济实用。结合不同地形地貌特征、农民生产生活习

惯以及生态环境敏感程度等因素，科学选取纳管处理、集中处理、分散

处理、管控治理等模式，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3.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强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建

设管理，建立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提升专业化、智能化、可持续运

行水平。

4.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方式，吸引各方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三）任务目标。2023年，完成 183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2024

年，完成 183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2025年，完成 171个行政村生

活污水治理，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65.76%以上，全面消除因

生活污水引起的农村黑臭水体，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高，长效运

行管护机制不断完善。

二、重点任务

（一）全面排查，实施台帐管理。全面摸清辖区内行政村、自然村、

常住和户籍人口、现有处理设施与农户生活污水接入处理设施和资源化

利用情况等基础信息；定期对已建成设施开展运行情况核查，将无法正

常运行的设施，纳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改造清单；建立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清单台帐，并进行动态更新。各相关区于每年 12月底前向市生

态环境局报送当年度排查整改情况和次年治理计划。（责任单位：各相

关区人民政府〈含青山区、洪山区、蔡甸区、江夏区、东西湖区、黄陂

区、新洲区人民政府，东湖高新区、长江新区、武汉经开区管委会，下

同〉；指导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民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

兴局）

（二）分类治理，提升建管效益。结合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

划，重点治理长江、汉江武汉段沿线区域，优先治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湿地保护区、城乡结合部、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旅游风景区以及河

湖水库周边、乡村振兴示范带等人口居住集中区域及农村黑臭水体所在



村庄。采取科学分类治理措施，对靠近城镇且具备纳管条件的村庄接入

城镇污水管网进行处理；对人口居住集中区域采用集中或者分散处理设

施进行处理；对常住人口少且居住分散、偏远山区村庄，以及纳入规划

拆迁村庄实施生活污水管控，以农村改厕为主，鼓励农户利用房前屋后

农田、林地、草地进行回用；对人口显著减少导致处理设施进水不足的

自然村，经过充分论证评估后由设施所在街道（乡镇）提出申请，报区

人民政府同意后，依法有序报废退出或者停运。（责任单位：各相关区

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

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分级负责，完善建管体系。每年年底前完成上年度治理项目

验收。对试运行 3个月以上项目应当及时组织验收，试运行超过 1年且

未完成验收项目纳入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建立市级统筹指导、区政府为

责任主体、街道（乡镇）为落实主体、村（居）委会为参与主体、运维

管理单位为技术服务主体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体系。

各相关区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方案和考核制

度，落实运维经费，鼓励以“按效付费、整区运维”的方式对全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设施进行运维。街道（乡镇）负责监管区域内治理设施的运

维管理。村（居）委会履行治理设施的日常运维监管责任，开展设施日

常巡检、问题上报。（责任单位：各相关区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



（四）加强监测，严格日常监管。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检查评估，每年组织抽取不低于 20%的设施开展

执法监测，其中日处理 100吨及以上处理设施按季度开展巡查和进出水

水质监测。运维管理单位对日处理规模 2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出水水质开展自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上报区生态环境部门。规范

管理第三方运维单位，探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信用体系建设，逐步

建立污水处理农户付费机制。（责任单位：各相关区人民政府，市生态

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

（五）广泛发动，推进共同缔造。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活动，激发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热情，营造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增

强群众主人翁意识。治理项目谋划阶段，以村（居）委会为主体广泛收

集村民意见，集体决议确定具体建设事项，并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以投工投劳、以工代赈方式发动村民共建，自觉维护并实现共同决策成

果。发动村民积极参与，因地制宜设立生态环境公益性岗位，聘请村民

参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助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责任单位：各

相关区人民政府；指导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市人

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建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

村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市直相关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市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定期研究部署推进工作，统筹相关职能部门协同

作战，建立多部门会商机制，进一步压实区、街道（乡镇）、村治理主

体责任，协同推进各项工程、管理任务的落实，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目标任务。

（二）加强资金保障。市级财政保障市级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各相关区积极争取中央有关涉农专项资金、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

奖代补”专项资金和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积极统筹乡村振兴、环境整治、

生态修复等各类涉农、涉水资金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奖励资金，加

大地方财政资金配套，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及运维。鼓励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流域综合治理、资源产业开发相结合，争取政策性

银行绿色信贷支持。

（三）加强技术支撑。对接省级智慧化管理平台，加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的技术指导和帮扶，邀请专家指导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

难点问题。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行数字化监

控，提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监管水平。

（四）加强监督考核。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流域综合治理、

污染防治攻坚战、乡村振兴、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行动、河湖长制

考核，每年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成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资

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对治理工作推进不力、进度滞后、未按期完成目标

任务的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处理。




